
关于印发《东莞市持续改进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产业布局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2010-5-25 东

府办〔2010〕71 号 --------------------------------------------------------------------------------

关于印发《东莞市持续改进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经营产业布局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持续改进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产业布局

的工作意见》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东莞市持续改进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经营产业布局的工作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定位，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方针，围绕全市产业升级转型和安全生产工作总体要求，努力构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实现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根据《转发国务院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安办〔2008〕131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

下工作意见。

一、严格市场准入，大力实施源头治本战略 为解决我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分散、零乱给

行业发展和安全监管工作带来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实现产业集聚、集中监管、确保安全，经充分研究，

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危险化学品行业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在虎门港、谢岗、大岭山、清溪——三

镇一港建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重点规划区域。今后，所有新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建设项目必须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并按市政府统一规划在“三

镇一港”专用区域内建设，负责固定资产投资管理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不再受理不设立在专用区域内

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新建项目的立项申请和安全审查申请。对新办的危险化学品经营项目，应积

极鼓励支持投资者在“三镇一港”设立。各镇街、部门要认真贯彻有关法律法规，严把准入关，逐步

规划并实施“化工经营一条街”等集中、集聚模式，依法集中管理，强化安全基础，尽快解决全市危



险化学品经营零散、不安全的现状。

二、立足环节监控，深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各镇街要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

整治工作，通过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在做好宣传、教育和解释的工作基础上，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

的行政等手段，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部门托管或企业兼并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关闭不符

合产业规划、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能耗高、污染重和安全生产没有保障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企业。要加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环节的整治力度，推动化工重点规划区域建设。

三、改善城镇环境，加快推进化工企业搬迁 各镇街要结合当地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市有

关部门对位于城市、镇街中心区、人口密集区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以及与周边安全距离不足的危化品生

产企业，研究制定化工企业搬迁计划，在搬迁上给予政策支持。各部门要根据职能范围督促搬迁企业

尽快落实搬迁计划，限时实施搬迁。今后，位于城市、镇街中心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不

得再进行改变种类、扩大规模等形式的新建、改建、扩建。 四、优化行业布局，推进危险化学品经

营产业集聚、集中管理 要学习借鉴其他市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的成功经验，推进集仓储、配送、物

流、销售和商品展示为一体的危险化学品交易市场建设。具备条件的镇街要会同安监、经贸、国土、

规划、环保等部门，积极推动危险化学品中心仓库和集中交易区的选址建设。各镇街可结合镇街消防

专项规划中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路线，指导企业逐步完善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集中储存、专业配送、

信息服务。“三镇一港”、规划、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要积极协作，尽快建成危险化学品专用区

域，并及早规划设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点。


